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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8_88_E4_BB_A3_E7_c122_480566.htm 内容摘要：当爱情

变成仇恨，当婚姻变成桎梏时，解除婚姻是必然的。目前，

结婚非常方便快捷，使人充分体会到了结婚自由，但离婚却

远远没有结婚简单，很多时候，离婚如同一场旷日持久的战

争，耗费了当事人大量的财力、精力。离婚案件位居民事案

件首位。代理离婚案件是每个律师无法回避的问题。作为律

师，应当引导当事人正确认识离婚自由；应当准确判断夫妻

感情是否确己破裂；为当事人提供优质经济高效的法律服务

。 关键词：代理 离婚案件 方略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物质文化

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们的婚姻观也从传统单纯趋向现代

复杂。离婚不再是有损道德、丢颜面、败坏社会风气的丑事

。当爱情变成仇恨，当婚姻变成桎梏时，解除婚姻是必然的

。《婚姻法》规定婚姻自由，婚姻自由包含结婚自由和离婚

自由。但目前结婚非常方便快捷，使人充分体会到了结婚自

由，离婚却远远没有结婚简单，很多时候，离婚如同一场旷

日持久的战争，耗费了当事人大量的财力、精力。 在法院，

离婚案件是最重要类型的民事案件，从数量上看，离婚案件

位居民事案件首位，一般占民事案件总数的30%?40%，甚

至40％以上。因此，对律师而言，代理离婚案件是无法回避

的问题。笔者将在本文谈谈律师代理离婚案件的方略（本文

以诉讼为主，兼顾非诉讼）。 一、引导当事人正确理解离婚

自由。 《婚姻法》规定了婚姻自由，婚姻自由包含了离婚自

由，提起离婚诉讼是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但涉及到具体的



当事人则必须谨慎地行使这项权利，婚姻发生了问题，是否

一定要通过离婚才能解决，需要慎重考虑。离婚，是解决夫

妻矛盾的极端做法，且一个问题解决，又将产生新的问题。

1、子女问题。 当事人如果有了子女，离婚受到伤害最严重

的是子女。一个不完整的家庭里，将给子女带来的负面影响

，在成长过程中也面临较多的困难和挫折。 2、再婚问题。 

有的人可能会说离婚后自己单身，其实这是自欺欺人的说法

。更多的人有条件时将考虑重组家庭。但有过一次婚变即有

了“二婚”这个名份，其选择面窄了许多。俗话说家家有本

难念的经，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没有矛盾的家庭是不存在的。

同时，一般而言，婚姻的稳定程度是随着原婚、二婚、三婚

等依次递减的，以致有人进入离了再结，结了再离的恶性循

环。 衡量一个婚姻有无解体的必要，从法律上讲，还是比较

简单的，但如果还有维持的可能，如果当事人不愿面对离婚

后的困难，如果不愿给子女带来伤害，那么在选择是否离婚

的关键时刻就必须慎重，不要轻言放弃。对于律师而言，通

过工作可以挽救的家庭如在我们的手中解体，虽不能说是罪

过，但可以说是不负责任。 二、正确认识谁先提出离婚谁吃

亏的问题。 很多人认为，要是先提出离婚，对方会以不同意

离婚为要挟,这样自己就会在诉讼中处与被动地位，简单的说

就是在财产分割上会吃亏。其实这种说法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诉讼中的主动与被动取决于证据的收集、法律的运用。法

官是根据事实和法律进行判决的，而事实是由证据来证实的

，是否准予离婚是以夫妻感情是否确己破裂为依据，子女抚

养和共有财产分割方案也是根据案情实际作出的，与谁先提

出离婚无关。 这种误解常常导致双方都不愿先提起离婚诉讼



，从而长期处于冷战当中。对于双方都带来痛苦的名存实亡

的婚姻，如果双方怕吃亏而不提出离婚，不但对婚姻当事人

双方不利，对家庭、对社会都可能存在不稳定因素。 但话又

说回来，一般来说总是先提出离婚的一方离婚心切，要是对

方不同意离婚，案情又无法使法院很快作出准予离婚的判决

时，先提出离婚的一方往往在子女抚养、共有财产分割等方

面作出让步以换取离婚，这就是谁先提出离婚谁吃亏的由来

。 三、撰写一份简明合格的起诉状并提交相关证据。 原告的

诉讼请求应当明确，符合法律规定，应具有可操作性。 起诉

状应注意写明原、被告住址和邮政编码，以及双方的电话、

手机号码，以便法院与当事人联系。 法院以夫妻感情是否确

已破裂作为准与不准离婚的根据。判断夫妻感情是否确已破

裂，是从婚姻基础、婚后感情、离婚原因、夫妻关系的现状

和有无和好的可能等方面综合分析得出结论的。因此，起诉

状的事实与理由部分也应围绕这几个方面简明扼要的撰写，

否则层次不明，主次不清，法官看得云里雾里，适得其反。 

此外，起诉状应对当事人是否有子女及子女现状作出交代，

对子女的抚养要有自己的态度。对夫妻共有财产状况也应有

较详细的表述，对夫妻共有财产的分割也要有自己的态度（

未提出诉讼请求的除外）。 起诉状应附有根据《婚姻法》及

有关司法解释规定条件收集的，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子女抚

养、夫妻共有财产及分割的相关证据。 应注意：女方在怀孕

期间、分娩后一年内或中止妊娠后六个月内，男方不得提出

离婚。判决不准离婚和调解和好的离婚案件，没有新情况、

新理由，原告不得在六个月内又提出离婚。 四、不要轻言当

事人夫妻感情确己破裂。 除非证据确凿足以认定当事人具有



《婚姻法》第32条规定的情形，如具有重婚或有配偶者与他

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赌博、吸毒

等恶习屡教不改、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其他导致夫妻感

情破裂的情形及一方被宣告失踪，另一方提出离婚诉讼的情

形；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夫妻感情确己破裂的情形。律师

不要在法庭上轻易下当事人夫妻感情确己破裂的结论。曾有

一年轻律师在开庭时大谈当事人长期无正常的性生活以论证

夫妻感情已经破裂，对方当事人当庭反诘，你躲在我们床底

下看吗？弄得十分难堪。而且，离婚诉讼的最后结局不一定

就是离婚，从这一点看，律师的话也要有余地不要说绝了。 

五、不必花大量的精力去调查对方的婚外情。 当前，婚外情

已成为夫妻感情的最大杀手，是夫妻关系无法维系的主要原

因。 夫妻一方婚外情对另一方的情感伤害是显而易见的，因

此，另一方必然想方设法取得对方婚外情的证据，以求心理

的慰藉及离婚时分割共有财产的利益最大化。但无过错方往

往掌握不了对方的确凿证据，却又不甘心就此罢手，就耗费

心机去调查对方婚外情的证据，甚至不惜血本，请律师或“

侦探公司”调查。但是，对方存在婚外情的直接证据是难以

取得的，而间接证据再多，也无多大作用。 更为重要的是，

《婚姻法》第46条规定，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实施

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才有

权请求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法律仅规定上述四种

情况才能适用损害赔偿，就不能随意扩大损害赔偿的范围。

仅有一般的婚外情，法院难以支持当事人的赔偿请求。所以

，如果不存在《婚姻法》规定的重婚、同居行为，当事人花

过多的精力和金钱去调查另一方的婚外情是大可不必的。 但



在取证成本不高的情况下，证实对方有婚外情的证据还是越

多越好。因为如果有对方婚外情的证据，在离婚诉讼中就有

了主动权，可以由此给对方施加压力，使其作出让步，以达

到在多分财产之目的。 六、提醒当事人注意收集夫妻共有财

产证据。 当爱情变成仇恨时，隐匿财产就成为当事人一方或

双方的选择。离婚案件中，对于夫妻共有财产的数额往往争

执不下，其主要原因是一方或双方隐匿了财产。通过诉讼离

婚的几乎都是对于财产分割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结果。财产

分割方案是证据所能证实的夫妻共有产决定的，当事人应注

意收集夫妻共有财产的证据，这比去调查另一方的婚外情更

为重要。 当一方提起离婚诉讼后，对方往往会闻风而动，转

移夫妻共有财产。因此，原告在起诉前，先不要打草惊蛇，

应当积极收集夫妻共有财产的证据。比如，夫妻共有的：公

司股东出资证据；公司相关财务报表；存折的开户行、账号

；炒股账号；房屋所有权证；其它夫妻共有财产的发票，等

。对现金、贵重物品注意保护。在必要时，可以申请诉前保

全或诉讼保全。当然，夫妻闹到离婚这一步是一个渐进的过

程，双方都不会不知道，作为被告一方，也应有所警觉，对

夫妻共有财产采取相应措施。 七、有必要与对方当事人联系

。 离婚案件不同于其他民事案件，律师有必要与对方当事人

联系。一是可以摸清双方当事人的感情到底处于什么情况，

对案件走向作出初步判断；二是如果夫妻感情确己破裂，可

以对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以尽快达到离婚目的。 律师与对

方当事人联系可以在任一阶段进行，诉前与对方联系十分必

要，即使诉讼过程中也不要放弃与对方的联系、协商。诉至

法院，并不意味着一定由法院裁决结案。案件到了法院，在



某种意义上说，更能促使双方认识到客观事实，更能认真审

视自己的诉求，反而使双方自行和解的可能性增大。 但律师

与对方当事人联系时，必须事先征得委托人的同意。 八、把

握是否同意离婚的时机。 离婚，大多是一场持久战，战斗的

核心看是感情纠葛其实是财产分割争议。如果说，第一次诉

讼时原告相对被动、被告相对主动的话，那么，以后的诉讼

中，双方的位置正好相反。一般认为，原告坚持起诉离婚，

本身就表明了双方夫妻感情破裂的事实。因此，第二次后的

诉讼中夫妻感情是否破裂问题退居次要，准予离婚的可能性

正在变大，此时在财产分割上与前相比较显然对被告一方不

利。因此，律师应当为当事人把握是否同意离婚的时机。 九

、应尽量降低离婚成本 《婚姻法》规定解除婚姻关系有二种

途径：到婚姻登记管理机关申请离婚登记，或到人民法院提

起离婚诉讼。 1、协议离婚。 这里的协议离婚特指离婚当事

人对相关事宜达成一致后到婚姻登记管理机关申请离婚登记

，不包括经法院调解双方当事人达成协议由法院发给调解书

的协议离婚。到婚姻登记管理机关申请离婚登记，费用不超

过百元，特别是《婚姻登记条例》自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１日

施行后，离婚不再需要当事人单位开具介绍信，个人隐私受

到了保护，协议离婚更加方便快捷经济。因此，协议离婚无

疑是解除婚姻关系的最佳选择。 离婚案件一般有三个争议焦

点： 夫妻感情是否确已破裂；子女抚养；夫妻共有财产分割

。 如果双方能够对以上问题或其他问题协商一致，就可以到

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离婚登记了，这样既可以节约费用，又可

以节约时间。 2、诉讼离婚 双方无法达成离婚协议时，任何

一方都可以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 作为原告，第一次提出离



婚诉讼时可以考虑只提出离婚及子女抚养问题，不要把分割

夫妻共有财产列入诉讼请求。因为如果不符合准予离婚的法

定条件，第一次诉讼法院一般是不会准予离婚的。但诉讼费

用是按争议财产数额收取的，因此，不把分割夫妻共有财产

列入诉讼请求，这样可以减少预交诉讼费用。 十、一审判决

不准离婚的，告知原告没必要上诉。 《民事诉讼法》规定，

当事人如果不服地方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有权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原审人民法院

收到上诉状，在5日内将上诉状副本送达对方当事人，对方当

事人在收到之日起15日内提出答辩状。人民法院收到答辩状

之日起5日内将答辩状副本送达上诉人。原审人民法院收到上

诉状、答辩状，在5日内连同全部案卷和证据，报送第二审人

民法院。人民法院审理对判决的上诉案件，在第二审立案之

日起三个月内审结。以上期间还不包括文书、案卷传递的在

途时间,上诉的话二审要四、五个月才能结案。 《民事诉讼法

》规定，一审判决不准离婚的案件，原告在六个月后又可以

提起离婚诉讼。单从时间上看，上诉与不上诉二者也相差无

几，所以原告没必要上诉，对于被告而言，更不存在上诉的

问题。 十一、不要与异性当事人相处过密。 律师办理离婚案

件，难免接受异性当事人的委托，律师因与异性当事人相处

过密或注意不够，引起纠纷、受到伤害己发生多起。如，某

市城西市场岳某怀疑其女友陈某对其疏远是因律师李某受委

托办理陈的离婚案件中与陈有不正当关系，因而对李某怀恨

在心。2001年9月某日下午，岳某与张某喝过酒后闯入某律师

事务所李某办公室，进行质问和挑衅，继而双方发生争吵。

当岳某、张某用拳击李某时，李某用刀捅伤张某、岳某。经



鉴定，张某为重伤，岳某为轻伤。法院认定李某防卫过当，

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律师办案难免要和异性

委托人相处，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与异性委托人保持适

当的距离显得十分必要。律师最好不要与异性委托人在工作

场所外单独相处，不要与异性委托人有律师业务以外的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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